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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 

申請重處理單次醫材 

衛生福利部收件 

委託單位初審 

委託單位通知申

請醫院補件 

傳送計畫書電子檔 

至 md7386@mohw.gov.tw 

委託單位依醫材特性

指派專家委員 

書面審查 

衛生福利部召開 

審議小組開會審議 

函復醫院審查結果 

紙本公文 

以下文件為必要： 

1. 醫院開業執照

影本。

2. 申請表。

3. 計畫書。

提交 

註： 

如專家委員對醫院送審

之計畫有疑慮，得要求

醫院補件或配合實地輔

導作業。 

單次醫材重處理申請審查流程圖 附件 

依意見修正或補附文件 


